附件1
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

专业设置申请表

设置专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学校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

主管部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报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福建省教育厅  制

一、学校概况

	学校名称
	
	法人代表
	

	办学属性
	公办□    民办□
	办学层级
	国家示范校□

国家级重点校□ 

省级重点校□

其它□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	电子邮箱
	

	学校基本情况（按2010年教育部颁发的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表述）


二、申请设置的专业情况

	专业代码
	
	专业名称
	

	基本学制
	        年
	预计初始规模
	        人

	培养目标
	

	就业面向
	

	职业能力要求
	

	专业教学

主要内容
	

	专业

（技能）方向
	

	对应职业

（岗位）
	

	职业资格证书举例
	

	继续学习专业举例
	


三、专任教师情况

	项目

类别
	人

数
	学历情况
	职称情况

	
	
	研究生
	本

科
	专

科
	其

他
	高

级
	中

级
	初

级
	无

	理论课教师
	人数
	
	
	
	
	
	
	
	
	

	
	比例
	
	
	
	
	
	
	
	
	

	实习指

导教师
	人数
	
	
	
	
	
	
	
	
	

	
	比例
	
	
	
	
	
	
	
	
	

	合 　　 计
	人
	双师型教师
	人
	双师型教师比例
	%

	教师基本情况
	
	姓名
	年龄
	性别
	民族
	学历
	所学专业
	任教学科
	职称
	专业技术资格证书

	
	专业负责人
	
	
	
	
	
	
	
	
	

	
	理论课教师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实习指导教师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企业兼职教师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四、申请设置专业实训条件

	实训场所面积
	平方米
	实训室数
	个

	实训设备总值
	万元
	生均实训设备值
	元/生

	校内实训场所（室）情况

	名  称
	建筑面积（m2）
	主要设备及数量
	总值

（万元）
	主要实训内容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校外实训基地情况

	名称/合作企业
	主要实训内容

	
	

	
	

	
	

	
	


五、专家论证意见

	

	专家签名
	职称
	单位
	联系电话
	特长专业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
六、审核意见
	学校主管

部门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	设区市教育局（平潭社会事业局）或省职教中心意见
	（盖章）

年  月  日


